
晋交〔2021〕205号

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关于2021年11月份

交通建设项目督查情况的通知

各建设单位：

为全面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，确保道路建设项目安全保质保量完成，规范建设管理工作，提高行业管理水平，努力营造诚信守约的道路建设市场环境，根据福建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、泉州市交通运输局要求，普通干线公路的建设管理工作实行县级“一月一普查”工作机制。2021年11月，我局组织对我市在建道路项目进行督查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主要项目进展情况

（一）泉州市二重环湾快速路（晋江段）新建工程一期工程：项目累计完成路基工程85.55%、路面工程00.00%、桥梁工程82.92%、市政管线工程24.24%。本月完成挖方7260m3、填方3910m3、桩基8根、承台43个、墩柱48根、盖梁29个、预制梁片138片、梁片安装33跨、护栏1213m、桥面铺装48478.75m2、雨水管道1968.8m、污水管道1603.8m，累计完成建安投资118909.61万元，占项目建安总投资169301万元的70.24%。

（二）东部快速通道一期工程：项目累计完成桥梁桩基81.7%、承台57.6%、墩柱48.3%、路基挖方89.4%、围护桩92.3%、高压旋喷桩96.8%、抗浮桩71.4%、降水井89.6%、主线隧道土方开挖95%、钢支撑86.2%、底板66.6% 、中侧墙60.2%，顶板34.6%。本月完成桥梁桩基5根、承台1个、墩柱4个、路基土方填筑24000m3、主线隧道土方开挖7032m3、底板85m、隧道中侧墙208m、顶板91m，累计完成建安投资66289.52万元，占项目建安总投资124589万元的53.2%。

（三）晋江南高速出口连接线延伸段工程：项目累计完成项目驻地办公建设和钢筋加工场、拌合站建设，路基清表95%、桩基50%、承台35%、墩柱29%、雨水管道23%、污水管道34%。本月完成桩基完成26根、雨水管道600m、污水管道500m、电力管道600m、承台11个、墩柱7个，累计完成建安投资10400万元，占项目建安总投资37420.5987万元的28%。

二、总体督查情况

本次共督查二重环湾快速路（晋江段）新建工程一期工程、东部快速通道一期工程、晋江南高速出口连接线延伸段工程、泉州市环湾一环路晋新路至石狮连接线工程、国际企业大道南延伸、泉州南站站前核心区市政道路工程等在建道路建设项目。

从督查情况来看，大部分项目参建单位能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，主动、自觉做好工地疫情防控及质量安全管理，项目质量安全情况总体平稳，但部分项目仍存在安全质量管理缺陷。部分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，未及时督促整改到位，未能举一反三杜绝类似情况的出现。部分项目施工场地杂乱，施工标准化程度不高，临时用电、用气不规范，临边防护、基坑围挡、安全警示不到位；钢筋焊接、机械连接、保护层等工艺措施不规范等问题在不同标段、不同部位间歇性出现。

三、存在问题（详见附件）

（一）安全措施

1．临时用电方面存在：配电箱标识不明，巡查记录不全，线缆规格及搭接不规范；线缆布设混乱，电缆直接拖地未架空，横穿便道处保护不到位；违规使用插座。二重环湾快速路A2标、晋江南高速出入口连接线延伸段工程、泉州市环湾一环路分别存在上述情形的部分问题。

2．围挡防护方面存在：临边防护不闭合，局部存在缺口；工人上下楼梯缺失；沟槽围挡缺失；检查井口覆盖及警示缺失；脚手架平台未满铺固定，防护网松垮未密闭；交叉口警示标志标牌缺失；高空作业防护措施不到位。东部快速通道A1标、东部快速通道A2标、晋江南高速出入口连接线延伸段工程、国际企业大道南延伸、泉州市环湾一环路分别存在上述情形的部分问题。

（二）质量管控

1．钢筋工程方面存在：钢筋焊接质量差，部分有烧伤现象；钢筋安装定位不准，间距不符合要求；保护层垫块数量不足；钢筋堆放不规范；机械接头未采取保护措施。二重环湾快速路A2标、泉州南站站前核心区市政道路工程分别存在上述情形的部分问题。

2．路基土方方面存在：路基填方碾压后有起皮现象；检查井周边碾压不到位。东部快速通道A1标存在上述情形。

3．结构物施工质量存在：隧道基坑防水层安装存在用铁钉直接固定现象，个别破损部位未及时修复；墩身养护不到位；桥面铺装前部分浮渣未凿除清理；桩基钢护筒高度不足，部分保护桩缺失。东部快速通道A2标、晋江南高速出入口连接线延伸段工程、二重环湾快速路A2标、泉州南站站前核心区市政道路工程分别存在上述情形的部分问题。

4．其他质量问题：满堂支架地基存在不均匀沉降，缺乏临时排水设施；支架安装不稳固；水泥搅拌桩机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安装智能化控制系统，试桩结果报告未出擅自提前动工等。晋江南高速出入口连接线延伸段工程、泉州市环湾一环路分别存在上述情形的部分问题。

（三）文明施工

部分便道粉尘多；水稳层路段扬尘严重；钢筋加工场内垃圾未及时清理。东部快速通道A1标、东部快速通道A2标、国际企业大道南延伸分别存在上述情形的部分问题。

（四）内业资料

钢结构料仓雨棚搭设未能提供施工资质、设计方案及合同等相关材料。泉州市环湾一环路存在上述情形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抓好整改落实。各参建单位要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、全线排查，按要求逐一抓好整改落实，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后，由建设单位将整改情况书面反馈我局建设管理科。建设单位务必对整改情况逐一现场核实。我局建设管理科将适时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。

（二）严格质量安全管理。各在建项目要认真贯彻落实质量安全管理“五项制度”，加强重点环节、重点工序、重点部位质量安全管控；严格执行施工技术规范和安全标准化指南，严守质量安全红线，深化隐患排查治理，并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原则落实整改。对于普遍存在的警示标志标牌设置不足、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及临时用电不规范等突出问题，以及钢筋机械接头质量不合格频发问题，要求建设单位务必引起高度重视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加强监理单位把控作用，严格督促施工单位整改落实，并定期、不定期开展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人员履约履职。项目业主要督促施工、监理单位合同人员切实到位履职；监理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加强施工现场监管，确保施工质量安全。

（四）强化协调，保障施工环境。项目业主要积极主动与乡镇及各管线权属部门沟通协调，及时协调解决征迁问题，及时处理施工民事问题，为施工单位提供良好施工环境，全力推进项目时序进度。

（五）及时报送工程计划及进度。为进一步提高工程进度督查的有效性，便于跟踪及对照检查，请各在建项目建设单位于每月15日前将经批准的工程计划及进展情况报送我局建设管理科。

附件：2021年11月份交通建设项目督查情况汇总表
晋江市交通运输局
2021年12月16日

附件

2021年11月份交通建设项目督查情况汇总表

	序号
	项目（标段）名称
	存在问题

	1
	东部快速通道A1标
	1．局部路基填方碾压后有起皮现象；检查井周边碾压不到位；
2．桥面临边防护局部开口不牢靠；
3．现场部分便道粉尘大。

	2
	东部快速通道A2标
	1．基坑防水层安装存在用铁钉直接固定现象，个别破损部位未及时修复。
2．下穿隧道主体底板高差处未设置工人行走楼梯。
3．钢筋加工场内垃圾未及时清理。

	3
	晋江南高速出入口连接线延伸段工程
	1．部分管道沟槽未围挡，检查井未覆盖及设置警示标志；

2．配电箱无责任人标识、无检查记录，接线混乱，部分电缆为二芯电缆，未落实“一机一闸一漏一保护”，未见PE接地线；电缆线过便道保护不到位；违规使用插座；

3．墩身脚手架作业平台未满铺固定，防护网松垮未密闭；

4．满堂支架周边未设临时排水设施，地基局部不均匀沉降，支架顶托与工字钢衔接处水平方向未固定；

5．墩身养护覆盖物未密贴、系紧。

	4
	二重环湾快速路A2标
	1．桥面铺装钢筋焊接有烧伤现象；部分钢筋安装错位；
2．桥面铺装前部分浮渣未凿除清理；
3．临时用电电缆拖地未架空。

	5
	泉州市环湾一环路
	1．水泥搅拌桩机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安装智能化控制系统；
2．水泥搅拌桩试桩结果报告未出擅自提前动工；
3．施工员及监理人员对水泥搅拌桩质量把控不熟悉，管理混乱；
4．配电箱无责任人标识、无检查记录，存在衣服等杂物；
5．现场未见婆梅氏比重计；

6．临建设施搭建过程未严格落实高空作业防护措施；
7．钢结构料仓雨棚搭设未能提供施工资质、设计方案及合同等相关材料。

	6
	国际企业大道南延伸
	1．沿线交叉路口安全警示标志标牌缺失；
2．文明措施不到位，特别是水稳层路段扬尘严重。

	7
	泉州南站站前核心区市政道路工程
	1．钢筋笼保护层垫块安装不足；
2．钢筋加工场的钢筋堆放垫高不足或未垫高，机械接头未采取保护措施；
3．桩基钢护筒高度不足，部分保护桩缺失。


	抄送：泉州市交通运输局，局安监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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